附件9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海关

解除扣留通知书

    关扣解通字〔  〕   号

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，我关决定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 海关扣留通知书》（   关扣告字〔  〕   号）所扣留的财产予以解除扣留（详见清单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关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海关

解除扣留清单

	序号
	名       称
	规格
	数量或重量
	备注(主要特征及是否加施封志等情况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纳税义务人：        

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            联系地址：　          

解除扣留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纳税义务人（代理人）签章：           　

保管人签章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见证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
经办关员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

*本清单一式两份，分别交由纳税义务人（或者其代理人）、扣留海关保管。

